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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时期立宪派的立宪国民程度论述

邹小站

［摘 要］立宪需要一定的国民程度，这是清末立宪派的共识。不过，对立宪需要什么样的国民程
度，如何提高国民程度，立宪派的论述前后有所变化。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前后，立宪派大都持开明专

制论，认为实行立宪，需要国民有权利义务观念、自治能力、经济自立能力，又以普及教育、实行地

方自治作为提高国民程度的主要手段。清政府借口国民程度不足，迟滞改革，立宪派乃调整论述，强

调立宪之初，只需少数国民具备立宪国民资格即可，不能要求多数人有此资格; 教育只是提高国民程

度的方法之一，相较于教育，实际的训练才是提高国民程度的切实方法。请开国会问题提出后，立宪

派力图破除国民程度不足之说，强调国民程度高低与开国会之迟速无关，应从现有国民程度出发，开

设过渡性国会，再逐步完善国会，而不是先将诸事筹备妥当，再开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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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程度问题，是清末政治改革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戊戌时期，维新派就认识到开议院需要
一定的国民程度。严复就说: “论者动言中国宜减君权兴议院，嗟乎! 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

而欲效泰西君民共主之美治，是大乱之道也。”①1901 年，梁启超在提出 “立宪法”的时代任务

时，也指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②不过，此时的梁启超对如何提高国民程度
尚缺乏清晰的认识。1902 年起，他又发表系列文章，提出以铸造新民作为建立新国家、新社会
的路径。梁氏的新民说，有先准备新国民，再求立宪的意味，存在脱离制度改造，而图以思想文
化改造来革新国家、社会的取向。1906 年，他提出开明专制论，认为中国施政机关未整备、国
民程度未及格，须经开明专制，才能立宪。其开明专制论，将法律、制度的整备与铸造立宪国民
结合起来，比新民说要更进一步，但仍然将立宪与提高国民程度打成两截。当梁启超提出开明专
制论前后，思想界还有其他人提出过类似的主张。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前后，朝野鼓吹君主立宪的
人们多接受开明专制论，认为需要经过一定时间的预备，完备制度与法律，提高国民程度，然后
再颁宪法，开国会，行立宪。到立宪派感觉朝廷的预备立宪不过是敷衍内外舆论时，乃开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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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民程度的论述。1907 年初，随着开国会问题的提出，立宪派再度调整对国民程度的论述，

认为应破除国民程度不足之说，强调国民程度不是开国会的前提，相反开国会才是提高国民程度
的必要条件。对预备立宪时期立宪派国民程度论述前后的变化，学界尚缺乏系统清晰的梳理，本
文拟讨论此一问题。

一、宣布预备立宪前后立宪派与清廷关于立宪国民程度的分歧

立宪派本是清廷立宪的同盟军，宣布预备立宪前后，立宪派也多认可清廷开明专制的改革思
路。二者关于立宪政体制度安排上的分歧，尚未凸显。即便如此，国会请愿兴起之前，在国民程
度问题上，立宪派与清廷仍然分歧明显，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 一) 立宪需要何种国民程度
一些主张立宪的官僚也注意到，权利义务观念、自治能力是立宪国民资格最具意义的内容，

但在朝廷层面，清廷主要将忠君爱国、克尽义务、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作为国民资格的核心内
容。预备立宪上谕即将“发愤为学”作为培养立宪国民资格的主要途径，却未明确 “发愤为学”

的路径; 且“发愤为学”的内容不提权利观念、自治能力，只是要求国人 “各明忠君爱国之义，

合群进化之理，勿以私见害公益，勿以小忿败大谋，尊崇秩序，保守和平”。③其颁布咨议局章程
的上谕也要求国人“共体时艰，同摅忠爱”，践行义务，遵守秩序，“勿挟私心以妨公益，勿逞
意气以紊成规，勿见事太易而议论稍涉嚣张，勿权限不明而定法或致滋侵越”。④宣布预备立宪
时，清廷权威已严重下坠，民间社会骚然，普遍不服从政府、不信任政府。而立宪改革却需要上
下有基本的改革共识，需要民间愿意承担义务、遵守秩序。基于对基本改革共识与民间愿意承担
义务的期待，基于对民气浮动、社会骚然恐将不利于改革、不利于维持统治秩序的忧虑，清廷强
调服从、秩序与义务，可以理解。不过，清廷片面地强调义务观念、服从观念，而不提权利观
念，表明它对立宪的本质意义还缺乏透彻的认识，其专制思维还没有多少改动。

与清廷强调义务、秩序、服从不同，立宪派认为，立宪国民资格主要包括权利意识、自治能
力、经济自立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等。他们认为，立宪之要义在 “限制政府之权力而伸张国
民之权利”，立宪国民程度也并非什么高深的学问， “不过明于宪法之权利与其所任之义务而
已”。中国人民缺乏立宪国民资格，并非是他们缺乏服从观念、义务观念，恰恰是他们只知服
从，而“不知宪法之权利与其所以自任之义务”。⑤人民缺乏权利义务观念，则政府侵其权而不觉
苦，政府专横而不敢奋起维权，不敢起而与政府竞争治权，而习惯于 “以治权诿于政府数人，

而举国听命于下，不敢为何等之主张”。⑥培养立宪国民资格，就要使 “人民皆知有应得之权利，

皆知有应尽之义务，皆知其身为国家一分子，不侵犯他人之自由，人民皆守法律，不相侵犯”。

只有这样，官吏才不敢违法，不敢侵夺民财，不敢接受贿赂，不敢滥权谋私。也只有 “人皆自
谋其生活”，人们才不会“以官吏为奇货”，而能“以实业为争趋”，学术与各种社会事业才能逐
步发达，立宪政治也就能真正确立。⑦他们批评清廷号称预备立宪，却但责国民尽立宪义务，而
不启发其权利观念，“是何异欲巩固其专制之政体，而反对立宪之表示”。⑧ 《时报》指出，只有
具备“自觉心”，能明己之本分，知人我界限，经济上能自立，思想不受支配于他人，“为人则
尽人之资格，为国民则尽国民之资格”的独立自主的人，才能守定业尽职分，才能合群爱国、

遵守秩序。而丧失“自觉心”，不知有我，只知服从的人，不可能明合群爱国之理。片面强调义
务、服从、合群，而不提自觉、自立、自治，根本就是片面的。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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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立宪派将权利观念、自治能力、经济自立能力以及独立思考能力作为立宪国民资格
的基本内容，其对立宪国民程度的把握是准确的。沿着他们的思路，唤起国民的权利意识，培养
其政治能力与谋生能力，培养具备“自觉心”的国民，是可以逐步确立立宪政治的。

( 二) 如何造就立宪国民
清廷要求国民“发愤为学”，以养成立宪国民资格，却未指明发愤为学的渠道，立宪派则明

确将地方自治与教育作为作为养成立宪国民资格的两个主要途径。

地方自治是国民政治能力的养成所，是最基本的 “国民学校”。主张立宪的官员如汪大燮、

载泽、端方、唐文治等在奏请立宪时，都明确指出，开设地方议会、推行地方自治为立宪之要
务，亟宜举办。然而，清廷却认为以目前人民之程度，还不能遽行地方自治。朝廷对地方自治态
度消极，担心地方自治会损害自身权力的督抚们态度就更消极，“府州县各设议事会董事会，此
为地方自治之基础，而督抚一则曰民智未开，二则曰地方程度未足，三则曰恐有流弊，四则曰宜
视地方繁简，五则曰一时不能办，六则曰绅衿纯驳不一”。⑩结果，地方官制改革方案不但避谈地
方自治，且将设立府州县议会董事会的时限交由督抚决定。同时，鉴于督抚的反对，地方官制改
革也没有全面推行，只是在东三省以及直隶、江苏的一些地方试办。立宪派乃大为失望，他们强
调，地方自治“乃人民自治之础”，“为人民得享权利之权舆”，“为人民能否安享权利之试验”，

为人民“明悉国政”之基本渠道，瑏瑡朝廷以国民程度不足而缓行地方自治，“无异言今日民智不足
以选举以自治，质而言之，即谓下之自谋不若上为之谋也。”朝廷的这种认识源于两个误解: 一
是误解地方自治，将地方自治与官治对立起来，以为一旦行地方自治，则人民不复受治于政府。

其实，“自治云者，乃此地方对于彼地方而言，非对于政府而言，……乃各地方得于国宪所许之
范围内，得自治之事若干种也”，与官治并不冲突。二是误以为地方自治需要何等高深的国民程
度。其实，地方自治在两千多前的希腊、罗马就实行过，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与能力。所谓地
方自治，只是地方人民从地方人士中选举出若干贤能之士，代办地方事务而已。地方都有此类贤
能，而地方人民既熟悉地方事务与地方人物，足够胜任选举权，不必有任何程度不足的顾虑。瑏瑢

中国教育普及率甚低，是立宪改革的重要困难所在。要立宪，自须在教育方面下一番功夫。

不过，清廷却将提高识字率、普及 “强迫教育”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既未区分未受教育者与
已受教育者，也未区分官绅与一般民众，只是笼统地要求普及教育。

清廷不相信国民，而暂时将地方自治排除在提升国民程度的方法之外，又以国民普遍接受教
育作为实行立宪的条件，从而陷入追求识字率、追求教育普及的陷阱之中。这样，所谓养成立宪
国民资格，或无从下手，或遥不可及。立宪派颇为不满。

教育良好的国民对于立宪具有积极意义。识字率过低，到处是文盲，是大规模政治体实行立
宪政治的重大障碍。但教育与立宪的关系比较复杂。首先，如布赖斯所说，不识字，不能读书读
报，确实很难配得上选举权。学校教育以及宣讲等形式的社会教育，可开通人民知识，是民主政
治必不可少的基础性条件。但教育只是铸造良善国民的方法之一，“学校和书本能够给予我们的
实不及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多”瑏瑣。学校教育之外，团体自治、地方自治乃至日常辩论，都能很好
地发育国民的判断力、公益心、自治能力，培育其立宪国民资格。过于看重教育对于立宪的意
义，甚至以教育普及为立宪之前提，有失片面。其次，任何立宪政治一开始都是精英政治，政治
参与的扩大是在社会发展中逐步实现的，没有一开始就完备的、普遍参政的立宪政治。当立宪改
革启动时，就追求教育普及，要求人人具备立宪国民资格，这不切实际，易使人灰心懈怠，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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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作迟滞立宪的借口。第三，立宪需要一定的国民教育，但并非教育越普及，立宪改革就越顺
利。布赖斯说，教育普及虽是件好事，但未必是实行民治的保证，“并且还能予初期的民治以障
碍，也未可知”。瑏瑤亨廷顿说，社会动员与政治动荡有直接的关系。城市化、识字率、教育以及接
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会提高人们的期待，造成政治参与的激增。若缺乏强有力和灵活的政
治制度及时吸纳这种参与需求，就会造成政治动荡，给政治改革造成障碍。又说，在政治转型过
程中，“识字和半识字的人会变成诱发动乱的极端主义的俘虏，文盲参政比识字者参政给民主政
治制度造成的危险，可能要小。”瑏瑥亨廷顿的这段话颇代表其保守主义的立场，未可全信。但对于
鼓吹必须普及教育，才能立宪的人士来说，亨氏此话也不妨一听。改革起步时，政治思想尚未普
及，一般人对改革期望不高，改革者可更多地掌握改革的主动权。从这个角度说，亨廷顿的话有
一面之理。对于这一层，清末的一些立宪论者也有类似的认识。1906 年 8 月，赵尔巽在与考察
政治大臣端方、戴鸿慈电商立宪问题时曾表示，不必待人民程度皆及格后再立宪，“若必待资格
完全以后，窃恐知识日进，觖望日多，反生他虑。”瑏瑦他没有展开说，但意思很清楚。1907 年 12

月，杨度主稿的《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在肯定朝廷上谕所称开国会 “当视国民程度
之高下以为实行之迟速”为 “不易之论”的同时，也指出人民程度问题不是开国会的障碍，相
反需要“趁人民程度尚未发达之际，开设民选议院，俾国家改革，其原动力纯出于朝廷，而人
民皆处于受动之地位，则操持既易，而行动悉可自由，且可以此发达人民之国家思想，训练其政
治能力”。瑏瑧这与前述赵尔巽的意思相近。立宪改革的恰当策略是，当人民有参政要求时，及时吸
纳之，并使利益、意见不同的选民集团互相牵制。当人民有强烈的参政要求时，拒不开放参政通
道，或者强制无参政要求与习惯的人们参政，皆不明智。

起初，大部分立宪派人士皆存一个“深入人心”的“教育普及之意象”，“谓人民程度问题
为教育唯一之问题”，以为要立宪，必普及教育，使人人都具备政治思想、法律意识。瑏瑨一些人追
求美备的立宪政治，认为立宪应当 “举国人民，悉有参政之权”，“若一国之民，蒙昧未开，不
知政治为何事，不解人权为何物，惟一部分之人享有教育，政治上之能力亦富，则其被选于国会
者，必为此少数人，而国民之智识能力，又不足以监督之，则国会之行动，必不免逸出所应有之
范围以外，是君主专制将一变而为国会专制矣。……欲造成一完全无缺之立宪政体，必先养成多
数完全无缺之立宪国民，使全体人民智识之程度相若，自治之能力相若，其足以参与国政之资格
亦莫不相若，夫而后议员无滥竽之虑，国会无专横之忧，则立宪政体自见其利而不见其害矣。”瑏瑩

由这种认识，不少立宪论者将教育普及作为养成立宪国民资格的重点，并提出种种普及教育的方
法。有人提出，应令各地方举办简易教育，“所有子弟凡十龄以上者，迫使入学”，使入学者略
能识数，“能写白话家信，能略记耳目所见闻事”，又了解一点 “天地大势，与夫生人所不可不
由之公理”。如此，有三五年时间，就可以完成普及教育的工作。瑐瑠其实，识字教育的普及，与立
宪政治并无实质联系。然而，当时不少立宪派却都接受了开明专制论，将 “改良政治机关”“力
求普化愚民”作为预备立宪的最主要的工作，瑐瑡认为 “预备之最急者，曰改革官制也，曰强迫教
育也”。瑐瑢

二、立宪派调整国民程度论述

立宪派很快发现，“程度不及之言，善用之固足以鞭辟孟晋，不善用之实足以阻塞万事，而
为偷怠便己者潜身之渊”，以教育普及作为立宪条件，正好为保守派提供了阻挠立宪的借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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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教育普及为立宪之前提，则立宪遥遥无期，不符合以立宪来御侮图强的迫切需要。瑐瑣基于

这些考虑，敏锐的立宪派人士迅速调整了国民程度论述。他们的新论述，要点有五:
( 一) 他们强调，所谓国民程度不足，关键不在一般国民的程度不足，而在官绅程度不足。

《羊城日报》说: “今日之中国，不惟民智未开，即官智亦未开。故国民宜输入法律之常识，即

内外大小官吏，亦宜先国民而输入法律之常识”。瑐瑤就预备立宪而言，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普及教

育，也不是灌输一般自然、人文、社会知识的普通教育，而是对已经接受过教育的官绅及其子弟

进行宪政教育，“欲养成国民智识之程度，尤当先养成官吏智识之程度”。因为他们位居社会上
层，为社会之表率。官僚承担着实施立宪改革的责任，官绅及其子弟也是最初能够享有选举权，

与立宪政治直接相关的人群，应是造就立宪国民资格的重点对象。尤其是负责实行立宪新政的内
阁官员及各省督抚，负责经济与交通发展的资本家，以及负责教育发展的各处学务管理人员等，

更是造就国民资格的第一批对象。瑐瑥

( 二) 与宪政相关的教育，主要是法律教育。立宪派认为，权利意识是国民资格的关键，而
形成国民的权利意识，需要的教育不是识字教育或知识教育，而是法律教育。他们强调: “立宪

政体，其道齐而奠定之也以法律。故法律者，宪政之精神，而立宪国民养成人格之元素也。”瑐瑦不

过，立宪派所说的法律，并非中国的旧法律，而是立宪国之法律。《羊城日报》说: “中国旧日
之法律，非法律也，命令而已。以命令为法律，则施此法律者有无限之威权，奉此法律者有无限
之兢惕，而受此法律者即有无限之苦痛。今一旦曰立宪，则所定者必为真法律，而非前者以命令

为法律之可比。”瑐瑧同时，该报也强调，法律教育的对象，不只是普通国民，更包括官员，甚至君

主。南京《南洋日日官报》认为: “宪政之范围，一法律普及之范围也，君主不奉法，则失其行

政之资格，官吏不奉法，则失其司法之资格，人民不奉法，又何解于立法之资格乎?”瑐瑨

( 三) 提高国民程度的切实方法是实际的立宪政治的练习。《东方杂志》称: “立宪者，绝非
能读傍行之书册，解异国之条文，识政家之学说，即能引用于吾而顺适无违，所施皆当也。虽其

事必芘赖于教育，而今日现行之教育固不能引为唯一之问题，恃为唯一之解决。”书本知识，法
律教育，都只是教育，而不是训练。提高人民的政治能力，需要实际的练习。初步练习，有种种
不如人意处，但不能就此否定练习的意义。“人之材能，必以事磨礲而后出，监观于败，尤前途

成功之母。”瑐瑩

( 四) 士绅当组织团体，研究宪政问题，开展自我教育。团体自治是地方自治之外另一条重
要的培育公民公共意识、共同生活习惯、规则意识的途径。立宪派对此有所认识。清廷宣布立宪

后，立宪派即鼓吹组织团体，一以研究宪政问题，二以团结同志，推动立宪改革。 《时报》指
出，预备立宪，必须突破结社禁网，允许各处士绅组织宪法研究会、宪政研究会、地方自治研究

所之类的团体，创办有关宪政报刊，编译各国宪法以及相关宪政著述，研究各国立宪历史，熟察
国情，探讨中国立宪改革的预备方法与实行步骤，培养其政治思想，历练其政治阅历，养成其立
宪国民资格。这样做既可发育人民之政治思想，养成支持立宪改革的中坚力量，以制约保守派，

并通过发育立宪团体，为发起要求立宪的国民的政治运动准备条件。瑑瑠基于此种认识，当预备立

宪上谕发布后，立宪派就开始积极组织立宪团体。

可以说，在国会请愿运动兴起之前，敏锐的立宪派人士对国民程度问题的认识，已经比较清

晰，比较得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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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排除人民程度不足之说，主张速开国会”

立宪派发现，人民程度不足之说，一方面会被专制政府用作延迟立宪的借口，另一方面也会
使专制统治造成的国民之依赖根性乘虚而入，使国民不去主动推动立宪，而坐等政府开国会。其
结果，或则政府迟迟不立宪，或则只能得伪立宪。于是，1907 年初起，立宪派开始鼓吹国会。

以后，又发起国会请愿。在鼓吹国会、请愿国会的过程中，立宪派的国民程度论述以破除人民程
度不足之说，鼓吹速开国会为重点。《大同报》就称: “吾人欲改造中国专制政体也，其唯一方
法即在排除人民程度不足之说，主张速开国会，此本报最大之宗旨也。”瑑瑡请开国会问题提出后，

立宪派的国民程度论述以国民程度与开国会之关系为中心展开，其论述大体有几种:

第一种论述是，立宪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国民程度。杨度称“凡系国家皆可立宪”。瑑瑢他说，所
谓立宪国民程度并无一定之标准，预定一绝对之标准，以为非达此标准则不能立宪的说法，违背
了立宪政治的发展规律，易成为延缓立宪的借口。他称，一定的国家既可以组织政府，就可以选
出一定的人群来监督政府。一个国家可以组织政府，却不能选出若干的人来监督政府，于理不
通。他指出，所谓立宪国民程度，主要指政治程度，而非道德水平。若说立宪国民需要一定的道
德程度，那也只是“最低之程度”，即“民免而无耻”。立宪各国，其人民之道德水平多不能达
到“有耻且格”，而只能做到“免而无耻”。绝大多数中国国民都能达到 “免而无耻”，从道德
水平看，中国国民之立宪程度“殊属绰有余裕”。瑑瑣

杨度关于立宪国民资格不是道德水平问题，而是政治程度问题的论断，是可以成立的。但他
说“凡系国家皆可立宪”，其论证逻辑虽可令未解立宪精髓的国会反对派难以辩驳，也可提振请
愿开国会的人们的勇气，但其实难以成立。一定的国家可以组织政府，但未必能组织起能监督政
府的国会。对大型的复杂社会来说，开国会远比立政府要复杂、困难。因为政府可依靠官僚系统
的等级制、利用君权神圣观念以及刑逼势驱的方式维持其运转，而开国会、立宪法以限制政府权
力，却需要相当的国民程度。这种国民程度，并非只是国民的政治知识，而更多地是国民的观
念、组织性与能力。国会之监督政府，并非是以一批官吏监督另一批官吏，而是国民选举议员，

代表民意以监督政府。若不能代表民意，则所谓监督政府的 “议员”也不过只能是专制时代的
御史而已。国会既代表国民，自然需要选举。可选举的意义，并非如乡举里选之推举贤能去治理
地方与国家，而是基于承认人们利益、意见、情感分化的事实，认可不同的利益、意见、情感存
在的正当性，并且赞成国会应当是各种利益、意见、情感交锋、妥协的平台，而非仅仅为某一种
利益的代表。对于国会的这种性质，梁启超有精要的论述。他指出，政治史就是各种势力竞争政
权的历史，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处理这种竞争。专制与立宪的区别在于，专制 “欲举全
国之势力，集于一点，而此外之势力，则务所以摧锄之抑压之，使其不堪竞争而日即于消灭”，

以消灭竞争对手、垄断权力为其特征; 而立宪则 “知夫争之必末由息也，而惟谋所以节之，一
方面使其人人可以竞争，时时可以竞争，在在可以竞争，毋令其怨毒久蕴，一发而失其常态，一
方面而为之画一范围焉，使其竞争行于此范围之中，而毋或侵轶，以奖励竞争之形式，行调和竞
争之精神。”国会就是实行此种“调和竞争之精神”的机构，是容纳利益、意见互相冲突的各种
政治势力，使之在一定范围内有序竞争，使竞争公开化、常态化、秩序化的平台。这种竞争，一
方面可使各方势力因竞争而增长，使“全国各方面，皆生气勃勃，精力弥满”，另一方面又使各
方势力因彼此竞争，而 “无复相搏噬，而常保衡平”。宪法则是各种势力竞争的 “交战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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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国会发挥“调和竞争之精神”，国会就应由人民选举产生，并尽量容纳国内各方势力，成为
体现国内政治势力版图的机构。瑑瑤开国会，最需要的是此种关于利益、意见竞争与调和的观念，

这是立宪国民程度的精髓所在。立宪政治中的调和精神有三: 其一，承认利益、意见分化的事
实。第二，政府施政需在各种利益意见中有所取舍，这种取舍只能采取多数决定的原则。第三，

多数决定，只是定从违，而非定是非，因此在遵从多数决定的同时，须保护少数，令其有表达利
益、意见的空间。养成此种“调和竞争”的精神，需假以岁月。

第二种论述则强调，谈立宪国民资格，需区分议员与一般国民。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开国
会，行立宪，“原不过于多数之中选其少数之秀异特出者，以代表多数之意见焉耳，初不求人人
皆有议事之资格也。”瑑瑥立宪只需要有少数人具备议员资格，而一般国民则只需能够行使选举权。

若要求人人皆有充任议员之则资格，则世界无可以立宪之国。瑑瑦杨度说: “世界各国，其社会上一
切事业之原动力，常在中流社会。一国之优秀人才亦常集于中流社会，故论人民程度当据中流社
会之少数人而论之，不能合国中之多数人民而下论断。”中国世卿之制早废，人民早有任官之
权，中流社会之有从政之心或济世之志者，可自由研读古人讲学论治之书，关心世务，考究政
治，储为世用，甚或著书立说，以谈天下之变，或聚徒讲学，挟策干时。他们的程度虽不如现在
文明各国之国民，但其政治思想、政治能力并不逊色于各国初开议会时的国民。只要开国会，他
们的程度将迅速进化。瑑瑧1909 年咨议局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咨议局议员们的出色表现给了鼓吹国
会的人们足够的底气。他们说，各省咨议局第一次开幕，“其秩序之整齐，讨论之和平，审查之
精密，厘然秩然，毫无遗憾，……智识经验之丰富，方诸文明先进国之国民，亦无容多让。”咨
议局议员的优秀表现表明，中国之优秀分子已具备国会议员资格。瑑瑨至于一般选民，则并不需要
多少法律常识、政治常识，也不需要实际的从政经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常识、利益、良心去选
择他们认为合适的代议士。这就如人们不需要具备医生、建筑师的专业知识而可以凭借普通知识
去选择医生、建筑师为自己服务一样。王懋昭说: “一般人虽不能皆有制定法律之能力，而现实
施行之法律适也否也，实皆有经验评断之。”“愚常见乡村士庶民，田间老农，于陇畔辍耕之余，

笑语闲谈，曰某地方官贪，宜更换，某地方官廉，宜久任，某政治良，某刑律酷，征之实际，所
言多不诬。好善恶恶，良知也，举贤任能，常识也。官不必即贤，民不必即愚。故既为人民选之
代议士，所长在能惬民心，定民意也。”瑑瑩 《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中也说，对立宪政治而言，

国民程度的意义主要在有选举权之国民，并非在所有国民; 若不具备普选的条件，那可以通过选
举资格限制过滤掉不具备资格的国民，从而使有选举权者皆能履行其选举权。瑒瑠 《大公报》指出，

应正确理解代议制下的选举。“欲求选举之公正，必先求国民程度之增进”，“国民程度愈高，则
其所选举者亦必为出类拔萃之人”，这是对选举的误解。选举是 “选举者利用被举之人”，但并
“不能保被举者果能代表选举之人”。 “盖以多数人之意思欲求少数者一一代表之，其势有所不
能。故欲求选举之果能得人，不当于选举者求之，当于被选举者求之也。”只要有比较发达的政
党，能够集约民意，形成数种政党政见，供国民选择，选民们就不难履行选举权。瑒瑡

这种论述相当有力。考察宪政大臣达寿主张缓开国会，但他也说: “国会开设之迟早，与人
民程度之高低可决其全无关系。何也? 夫有国会，则有议员，此议员系全国少数之人，且其人非
地方绅士，亦必稍有资望稍有学问，此可以断言矣。此等议员与今日之官吏较量，程度虽不敢云
其增高，亦或不至于低减。议员程度既无不及之患，以之代表人民固属至善，更何必舍其代表之
程度而不问，而第执普通人民之程度而指摘之乎?”至于称一般人民程度太低，恐不能恰当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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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选举权，也完全是多虑，因为这可以通过选举权的资格限制以及间接选举制来解决。瑒瑢

第三种论述，承认中国国民之程度尚有不足，但强调时局急迫，不能等国民程度及格后再开
国会，而应因陋就简，从现有国民程度出发，建立过渡性的国会。1908 年 5 月，孟森就指出，

欧洲国家的议会都是从不规则的议会逐步发展而来的，没有一召开就完备的议会。当国势岌岌，
“非急开国会，无以成君民一体之治”，以应付列强之侵凌，且人民受时局刺激争求国会之时，

必须从实际需要出发，因陋就简，先组织起不规则的议会，以救危亡，然后再逐步提高国民程
度，完善立宪。以现在欧美先进国家的宪政水平作为标杆去准备立宪的条件，只会 “以过求美
备之心，转扬顽锢蔽塞之燄”，为保守派所利用，使危机日趋深重。瑒瑣1909 年，张謇也说: “国会
者，所以备列强非礼之侵。岂有拯溺救焚，而可以诿之程度不及，迁延观望，以待将来之理?”瑒瑤

1910 年 2 月，《申报》刊发社论，称“我人民非不知筹备未齐，程度未足，然必待筹备齐程度一
而始开国会，其如迫不及待何?”瑒瑥这种论述，就其对外的层面而言，是因为忧虑国亡而希望开国
会，其心情可以理解; 但国若果真将亡，开国会也无济于事，说开国会就能救国于将亡，并不具
备足够的说服力。就其对内层面而言，人们既因亡国感的压迫，急切希望开国会，请开国会的人
们对国会有得之则生，不得则死的感觉，若不及时开国会，则人心离散，大势将去，在此情形
下，以开国会作为挽救朝廷命运的最后努力，不妨姑为尝试。

第四种论述，承认国民程度尚有未及，但认为开国会，正可以唤起国民的政治热情，开通社
会风气，给予人民实际的国会训练，从而迅速提高国民程度。他们说，提高国民程度最便捷的方
法就是开国会，给国民以实际的参政机会。有国会，则 “国民以一日千里之势而日趋于智，国
事以一日千里之势而日趋于理，国势以一日千里之势而日趋于强。”瑒瑦有国会，则教育方有普及之
望，地方自治才能切实推行，人民之程度也才有可提高的可能。不开国会而谈提高国民程度，
“是犹欲腹之饱而不进食也”。瑒瑧他们否定开明专制可以提高国民程度，强调专制政治 “一切咸以
干涉为主义，当局者常视国民如机械，而国民莫得而自主，顾其民久陶铸于此治下者，必无自治
独立之能力，是以专制政府而欲增益其国民立宪程度，已万无能达其目的之日矣。”瑒瑨当时，政府
方面以国民程度不足为由，主张诸事筹备妥当后，再按计划开国会，而主张速开国会的人们则主
张开国会以提高国民之程度，两者尖锐对立。政府方面担心国民程度不足而开议会，无救于危
亡，反生纷扰，其忧虑不无道理。请开国会的人们忧虑不开国会，立宪筹备无从切实推进，国民
程度难以提高，且即便国民程度甚高，将来开国会亦难免纷扰，也有其道理。因担忧开国会将出
现种种纷扰，而谨慎处之，是可以的，但因此而不敢开国会，甚至在立宪派与各地督抚都强烈要
求即国会时，不顾舆情，坚持不开国会，就只能说是愚顽了。如杨度所指出的，议会初开而出现
种种笑话，不足为奇，即便政府中人皆为周公，议会中人皆为孔子，初行立宪政治，也必将出现
种种冲突，种种笑话。国会初开，容易出现两种问题: 一是国会腐败，成为政府的花瓶，不能担
负监督政府之责; 二是失于激烈，因监督政府而常与政府激烈对抗，致国会被反复解散。但这些
皆不足为虑，“腐败者，经数次之磨炼，加以全国舆论随议其后，当渐知监督之方; 激烈者，或经
一二次解散，而必归于秩序。”瑒瑩以为诸事筹备妥当而后开国会，就不会出现纷扰，不现实。

第五种论述指出，臣民程度不足乃统括国民与官吏而言。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就说，官与
民受同一之历史地理政教风俗之感化，“未有朝皆俊杰，野无贤才也。且吾国素非贵族政治，公
卿皆出于韦布，衮衮诸公，当其未释褐以前既解组以后，固纯系等诸齐民，前后犹是人也，岂入
圣出狂，入主出奴耶?”以实情而论，晚近风气之开，“皆启发于地方，而养成于士大夫”。十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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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引领时代潮流，吸纳世界知识，研究专门学问，吐宪政之菁华，握改革之枢纽者，皆民间
人士，而非官僚。瑓瑠锡良等十七位督抚联电奏请即开国会时也说: “程度不足，官民共之，不相磨
砺，虽百年亦无所进，法律难定，情与俗碍之，互相参开，历数载可望实行。”瑓瑡这种论述，对于
坚持开明专制论的朝廷来说，确实难以应付。既然臣民程度同为不足，政府有何颜面自居为人民
之教师爷，又何颜面谈开明专制。不过，这种论述可否定开明专制论，却并不能否定国民程度不
足之说。

请愿国会的人们对国民程度与开国会关系问题的论述，澄清了一些问题: 开国会只需要少数
人具备议员资格，不必多数人具备议员资格; 不可固守先将诸事筹备妥当，再开国会的既定方
案，而应从现有之国民程度出发，因陋就简设立过渡性国会，以一面推动立宪改革，一面提高国
民程度; 不论国民程度如何之高，国会初开，皆难免纷扰。但他们为着要求速开国会、即开国
会，有不顾现实条件而强求国会的倾向，甚至提出了只要能组织为国家，皆可立宪的主张。这显
然偏颇。立宪需要一定的国民程度，条件不备而开国会，未必有良果。立宪派的国民程度论述，

存在一些毛病，主要与他们的亡国无日的危机感，以及急于推动立宪的现实要求有关。

可见，预备立宪时期，立宪派对国民程度问题的论述前后有相当的变化。总体而言，在现实
政治情形的刺激下，他们的国民程度论述日渐成熟，日渐合理。需要看到的是，立宪所需的条件
十分复杂，国民程度问题只是其中之一。不论立宪派对国民程度问题的论述如何成熟，立宪改革
的进展归根到底需要立宪派与民间力量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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